
臺中市數位學生證 卡片異常處理單 

 如經初步檢查判斷數位學生證外觀無明顯毀損、彎曲、刮痕或折痕並且還在保固期內(保

固為收到卡片起一年內)等情形，但無法進行感應、儲值、刷卡等動作，請填妥以下資料並

連同卡片與個人資料同意書寄至「402021 臺中市南區復興路一段 270 號 8 樓 全誼資

訊股份有限公司 印卡中心收」。為避免寄送過程造成卡片毀損，請妥善保護包裝後寄送。 

 印卡中心收到卡片後將盡速與您連繫。（卡片餘額若需退費，會轉交悠遊卡公司進行退

費處理，您填寫的相關資料亦會提供給悠遊卡公司，悠遊卡退費方式與退費計算金額請

參閱悠遊卡網站）。 

 以下資料皆為必填，請務必以正楷文字填寫清楚(請勿塗改)，以便後續寄送新卡或退費

單時可正確送達，謝謝！ 
 

就讀學校  填寫日期 ___年___月___日 

學生姓名  學    號  

卡片外觀號碼  

原卡異常情況 ⬜️無法感應  ⬜️無法儲值  ⬜️其他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

原卡是否退費 

如需退費請填寫匯款帳號，

未填則一律郵寄退費通知

單，悠遊卡將於卡片餘額中

扣除 6元郵資費用。 

⬜️是  ⬜️否，放棄原卡餘額 （原卡如有餘額需退費皆由悠遊卡公司處理） 

銀行/郵局 

(代號 3碼) 

銀行分行 

(代號 4碼) 

銀行帳號/郵局局號帳號 

(限卡片本人帳戶) 

   

收件人姓名  連絡電話  

收件人地址 

(請避免填寫學校地址） 

郵遞區號_______________ 

______縣/市______鄉/鎮/市/區_______村/里___鄰

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

收件人電子郵件  

寄送前檢查：⬜️個人資料同意書  ⬜️卡片異常處理單  ⬜️異常卡片   

以上資料皆確認無誤並放入信封袋中一起寄送：_____________（簽名） 



臺中市政府教育局數位學生證整合服務個人資料同意書 

親愛的學生及家長您好： 

    因應數位學習時代的來臨，本市規劃推動學生證數位化。本市數位學生證除學生身分識別，將提供

學校內圖書借閱(限使用教育部全國閱讀推動與圖書管理系統)、本市立圖書館及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

圖書借閱、本市大眾運輸交通乘車優惠、悠遊卡電子票證(包括支付小額消費、儲值)等功能。 

    學校基於教育行政及資料管理之特定目的，需提供持卡人個人資料製發學生證，以作為學生身分識

別之用。另外，為提供多元服務及悠遊卡電子票證功能並享有掛失及餘額返還服務，持卡人需同意提供

姓名、身分證字號、出生年月日、電話、學號、卡片號碼等個人資料以辦理記名服務。製卡公司於蒐集

前述個人資料後，將依照個人資料保護法等法令規定妥善保管學生的個人資料，在提供記名卡相關服務

之目的內進行處理及利用，個人資料不會寫在晶片當中，而是保管在智慧卡公司的網路後臺，受到相關

法律的監督，卡片遺失不會洩漏個資。 

    請您詳讀後附之個人資料蒐集告知聲明，並進行以下選項勾選： 

一、勾選同意提供個人資料者：作為記名式悠遊卡數位學生證(享有掛失及餘額返還服務)，並享有 

  學校內、本市立圖書館及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圖書借閱、本市大眾運輸交通乘車優惠等功能。 

※1.為配合本市交通卡一人限綁一卡之規定，如先前已持卡綁定本市交通乘車優惠，該優惠將轉  

  移至數位學生證，請於領取數位學生證後，使用該證搭乘本市大眾運輸工具以享有相關優惠。 

  2.數位學生證身分效期設定為畢業當年度之 11月 01日到期，超過此身分效期，卡片即自動轉 

  換為一般悠遊卡，亦不具有本市交通乘車優惠。 

二、勾選不同意提供個人資料或未繳回此同意書者：(於入學前已持卡綁定本市交通乘車優惠，屆時

數位學生證僅作為學生身分識別之用，搭車時持自行綁定之卡片即能享交通優惠。) 

(一)作為不記名式悠遊卡數位學生證(無法享有掛失及餘額返還服務)，本證僅作為學生身分識別及

學校內圖書借閱之用(無本市立圖書館及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圖書借閱、本市大眾運輸交通乘車

優惠等功能)。 

(二)未來如欲使用上述功能，則須自行支付製卡費重新辦卡，或持卡向各相關機關重新提出申請綁 

  定。 

祝闔家平安喜樂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臺中市政府教育局敬啟 
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 

就讀學校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，          年          班          號 

學生(本人)：                    (簽章) 

法定代理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(簽章) 

請擇一勾選以下選項： 

□同意提供本同意書所需個資，取得本市數位學生證可作為學生身分識別及圖書借閱服務之用，並享

有本市交通乘車優惠功能及記名服務。 

※為配合本市交通卡一人限綁一卡之規定，如先前已持卡綁定本市交通乘車優惠，該優惠將轉移至

數位學生證，請於領取數位學生證後，使用該證搭乘本市大眾運輸工具以享有相關優惠。 

□不同意提供本同意書所需個資，取得數位學生證可作為學生身分識別及學校內圖書借閱服務之用，

會自行持卡綁定本市交通乘車優惠。 

中   華   民   國       年       月       日 



臺中市政府教育局個人資料蒐集告知聲明 

臺中市政府(以下簡稱本府)依據個人資料保護法(以下簡稱個資法)第八條第一項規定，向臺

端告知下列事項，請臺端詳閱： 

一、 蒐集之目的： 

（一） 本市數位學生證相關業務包括提供本市大眾運輸乘車優惠、學校內、本市立圖書館及國立公共資訊

圖書館圖書借閱。 

（二） (028)交通及公共建設行政、(072)政令宣導、(158)學生（員）（含畢、結業生）資料管理」、(146)

圖書館、出版品管理、(175)其他地方政府機關暨所屬機關構內部單位管理、公共事務監督、行政協

助及相關業務。 

二、 蒐集之個人資料類別：(代號：C001、C003、C011、C051)識別類（例如：姓名、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、聯絡

電話號碼、戶籍地址、電子郵件地址等）、特徵類（例如：出生年月日等）及學校紀錄(學校代碼、班級、

座號等)等。為確保申請人為臺端本人，並確保臺端之權益，本府於辦理數位學生證申請時，將依不同身分

向臺端查驗應附文件(如身分證統一編號、居留證或護照)正本，以為辨識臺端本人，及申請資料確認等相

關事項之用。本府於蒐集後將依法保護臺端及其他個人資料。 

三、 個人資料利用之期間、地區、對象及方式： 

（一） 期間：個人資料蒐集之特定目的存續期間、依相關法令或契約約定資料之保存所訂保存年限或本府

因執行業務所必須之保存期間。 

（二） 地區：本國所在地、本府業務委外機構所在地。 

（三） 對象：本府、本府業務委外機構、依法有調查權機關或金融監理機關。 

（四） 方式：本府、本府業務委外機構、依法有調查權機關或金融監理機關，將可能利用您的個人資料與

您接洽聯繫相關業務。 

四、 依據個資法第三條規定，臺端就本府保有臺端之個人資料得行使法律賦予之權利。臺端若欲行使該項權利

時，請逕赴原申請單位洽詢。 

五、 臺端得自由選擇是否提供相關個人資料，惟臺端若拒絕提供相關個人資料，本府將無法進行必要之審核及

處理作業，致無法提供臺端數位學生證相關服務。 

◎本人已知悉上開告知事項，並已清楚瞭解告知機關/構蒐集、處理或運用本人個人資料之目的及用途，並同意

依據告知事項所述提供個人資料。 

 

 

 



 

 

臺中市數位學生證客服專線：(04) 3700 - 7707  

    服務時間 週一至週五 08:00～12:00、13:30～17:30 

 

備註： 

1. 悠遊卡退費處理方式說明網站 https://www.easycard.com.tw/introduction?id=3 

2. 卡片保固期為一年，如已逾保固期，則該張卡片不再享有保固，如有異常請自費申辦，謝謝。 

3. 如為 110學年度兒童卡升級數位學生證卡片異常，則經確認為非人為造成之異常，新製之卡片

連同簽收單將寄送至學校，由學校簽收後轉交學生。 

4. 數位學生證異常卡片處理流程 

拍 QRCode加入 Line好友 

https://www.easycard.com.tw/introduction?id=3

